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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林证券 股票代码 0029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颖明 万丽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大

厦C座33层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大

厦C座33层

电话 0755-82707766 0755-82707766

电子信箱 ir@chinalin.com ir@chinali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617,773,800.51 469,738,000.19 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298,298.24 103,161,044.68 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3,498,324.43 82,461,518.96 74.02%

其他综合收益（元） -95,170,066.05 239,951,090.84 -13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114,860.29 7,088,349,648.16 -9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1.59% 上升0.3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资产总额（元） 19,975,024,172.55 19,602,393,144.77 1.90%

负债总额（元） 13,612,845,916.32 13,257,548,457.43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62,178,256.23 6,344,844,687.34 0.27%

母公司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633,054,803.97 414,143,569.09 52.86%

净利润（元） 159,758,950.70 55,232,369.74 189.25%

其他综合收益（元） -97,892,057.85 239,951,090.84 -14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241,040.03 7,080,850,714.78 -9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0.91% 上升1.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资产总额（元） 19,292,811,492.46 18,884,168,125.80 2.16%

负债总额（元） 13,327,892,988.59 12,970,321,851.48 2.76%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5,964,918,503.87 5,913,846,274.32 0.86%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核心净资本 4,395,214,034.53 4,345,837,799.37 1.14%

附属净资本 - - 不适用

净资本 4,395,214,034.53 4,345,837,799.37 1.14%

净资产 5,964,918,503.87 5,913,846,274.32 0.86%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1,269,412,529.98 1,267,125,207.69 0.18%

表内外资产总额 12,747,977,401.68 12,201,360,634.65 4.48%

风险覆盖率 346.24% 342.97% 上升3.27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34.48% 35.62% 下降1.14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289.65% 199.83% 上升89.82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75.37% 153.84% 上升21.53个百分点

净资本/净资产 73.68% 73.49% 上升0.19个百分点

净资本/负债 83.49% 91.47% 下降7.98个百分点

净资产/负债 113.31% 124.48% 下降11.17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

品/净资本

27.35% 23.02% 上升4.33个百分点

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

生品/净资本

56.65% 47.57% 上升9.08个百分点

4、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8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46% 1,740,397,076 质押

857,500,

000

深圳市怡景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96% 484,789,089 质押

240,000,

000

深圳市希格玛计算

机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9% 204,813,835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9% 7,850,092 不适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6,053,134 不适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宝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4% 3,906,595 不适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3,394,230 不适用

吴婷芳

境内自然

人

0.07% 2,003,826 不适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5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07% 1,852,500 不适用

金虹

境内自然

人

0.07% 1,819,8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立和股东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钟纳是表兄弟关系，但双方各自在不同的行业创业和经营，独立作出决策，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钟菊

清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0.10%的股权， 钟菊清女士与林立先生为母子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追溯至自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312,397,076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428,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1,740,397,076股；2）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287,789,

089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97,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84,789,089股；3）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204,813,835股， 实际合计持有204,813,835

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4,689,034 0.17% 1,178,800 0.04% 6,053,134 0.22% 111,1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3,021,995 0.11% 913,400 0.03% 3,906,595 0.14% 338,800 0.0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574,930 0.06% 438,500 0.02% 3,394,230 0.13% 116,4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大事项

（一）公司债券到期兑付及摘牌

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完成“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简称“22华林01” ）付息兑付及摘牌。

详见公司在深交所固定收益信息平台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年付息兑付及摘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2,7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含税），实际分配现金红利为1,080万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2023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6月27日实施完毕。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三）补缴税款的相关情况

2024年4月， 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稽查局发来的 《税务处理决定书》（拉税稽处

〔2024〕9号）公司应补缴2018年至2021年期间企业所得税，并承担自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四）获得政府补助的相关情况

2024年6月，公司及西藏分公司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3,84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21.27%。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五）涉及仲裁进展的相关情况

公司为“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简称“专项计划” ）管理人，因专项计划违约责

任争议，投资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连银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证

券”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意资产” ）先后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

仲裁中心）（简称“上国仲” ）对公司提起仲裁，上国仲于2024年2月做出大连银行仲裁案件相关《裁决

书》（〔2023〕沪贸仲裁字第1938号）。 截至目前，大连银行仲裁案件裁决尚未执行，民生证券、中意资产

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作为管理人，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前期判决，已依法取得案涉专项计划项下底层资产的

优先受偿权，相关底层资产为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与红旗大街交角处商业及办公区部分的建筑面

积119,559.76平方米商业房产和82,730.3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为切实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公司积

极推动资产处置程序，在底层资产两次流拍后，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以物抵债申请，该院于

2024年8月22日做出《执行裁定书》（〔2023〕黑01执恢545号之一），裁决相关底层资产交付给华林证券

抵偿相关债务。 公司结合相关仲裁进展及底层资产抵偿债务的情况，审慎考虑了对公司半年度业绩的影

响。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24-046）、《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4）、《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9）。

证券代码：

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

2024-059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背景概述

（一）仲裁案件相关情况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为“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简称“专项

计划” ）管理人，因专项计划违约责任争议，投资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连银行” ）、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证券”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意资产” ）先后向上海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简称“上国仲” ）对公司提起仲裁，上国仲于2024年2月就大

连银行仲裁案件做出《裁决书》（〔2023〕沪贸仲裁字第1938号）。 截至目前，大连银行仲裁案件裁决尚

未执行，民生证券、中意资产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8日、2024年7月4日及2024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及《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案涉专项计划底层资产情况

案涉专项计划底层资产为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与红旗大街交角处商业及办公区部分的建筑

面积119,559.76平方米商业房产和82,730.3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为切实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公司作为管理人，积极推动资产处置程序，在底层资产两次流拍后，及

时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以物抵债申请。 该院于2024年8月22日做出《执行裁定书》（〔2023〕

黑01执恢545号之一），裁决相关底层资产交付给公司抵偿相关债务，公司获得上述底层资产的所有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5）。

二、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仲裁案件所涉专项计划的底层资产已交付给公司抵偿相关债

务。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考虑该资产的租金收益、市场价格以及专项计划全部份额的可能偿付金额

等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 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3,

012.40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半年度税前利润3,012.40万元，减少公司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544.31万元。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是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会计处理，不构成公司在法

律上承诺承担相关责任或放弃相关权利。 公司将继续积极应对相关仲裁案件，并通过推进已获取的抵债

资产处置等途径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后续，公司将结合仲裁案件及底层资产处置的最新情况，持续审慎评估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如有最

新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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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信永中和” ）；原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天健” ）。

2、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审计需求

等情况，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相关规定，采用邀请

招标方式公开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选聘结果，公司拟聘请信永中和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限为1年。

3、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异议情况：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与天健进行了充分沟通，其对

变更事项无异议。

4、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董事会等对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5、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情况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截止2023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45人，注册会计师1656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

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660人。

信永中和2023年度业务收入为40.4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30.1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9.96亿

元。 2023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64家，收费总额4.56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

零售业，采矿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建筑业等。公司同行业上市公

司审计客户家数为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除乐视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之外，信

永中和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截至2024年6月30日，信永中和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18

次、自律监管措施4次和纪律处分0次。 47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3次、

监督管理措施18次、自律监管措施5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崔巍巍女士，2007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3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雪妍女士，2023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22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拟担任质量复核合伙人： 颜凡清先生，2001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0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超过7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

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信永中和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68万元（含内部控制审计），比上年事务所收取的年度审计费用减少2万元。 该费用根

据公司业务规模、业务分布等情况经公司招投标程序确定。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天健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天健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年限为1

年。 天健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工作勤勉尽责，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

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已

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审计需求等情况，拟聘请信永中和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三）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天健、信永中和进行了充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均已

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且对此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

一一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及相关执业准则的规定，积极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对信永中和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信永中和具备证券从

业、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具有良好的诚信，能够满足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工作的要求，且本次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理由恰当，同意公司聘请信永中和担任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信永中和证照及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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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并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

席董事5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公司2024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298,298.24元， 综合考虑公司2024年经

营发展需要及资金规划，2024年半年度暂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

4.《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审计需求等情况，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财会〔2023〕4号）相关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公开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选聘结果，公司拟聘任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

查，同意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024年度审计费用共计68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授权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择机确定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和地点，由公司董事会秘

书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或相关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备查文件

1.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其他报备文件。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

2024-057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发出书面

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伟中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公司2024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298,298.24元， 综合考虑公司2024年经

营发展需要及资金规划，2024年半年度暂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1.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菱精工 6033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育书

电话 0563-7793336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

电子信箱 zhangyushu@xchual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74,877,362.34 1,832,995,249.84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0,404,455.83 683,891,300.70 -9.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59,121,993.79 756,339,829.21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277,219.86 -28,199,299.8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72,703.56 -40,423,445.7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196,436.28 16,042,634.50 -574.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3.71 减少2.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90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黄业华 境内自然人 17.71 23,619,425 0 无 0

捷登零碳（江苏）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50 12,667,300 0 质押 12,000,000

杨云 境内自然人 2.70 3,600,000 0 无 0

黄超 境内自然人 2.70 3,598,175 0 无 0

郑剑波 境内自然人 2.39 3,190,200 0 无 0

李青松 境内自然人 2.25 3,000,000 0 无 0

上海廷颐投资有限公司－廷颐

成长1号私募基金

其他 2.10 2,800,000 0 无 0

北京柏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柏治山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7 2,766,600 0 无 0

胡牡花 境内自然人 1.80 2,401,000 0 无 0

拉萨市星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2,14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业华、黄超系父子。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黄业华与公司股东胡

牡花女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黄业华先生持有公司23,619,42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7.71%，与一致行动人黄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7,21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0.41%；胡牡花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3,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5%。 一

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完成后， 黄业华先生与黄超先生及胡牡花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0,21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66%。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披

露的 《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1）.公司无法得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4年4月1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上交所终止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2024年5月7日，根据已签署

的相关协议约定，经与黄业华、捷登零碳确认，黄业华、黄超持有的公司股权表决权委托于2024年5月7日

终止，表决权委托终止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黄业华，实际控制人仍为黄业华、黄超，捷登零碳仍系公

司第二大股东，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的事项终止。

证券代码：

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

2024-094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捷登零碳（江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登零碳” ）计划自2024年6月28日

起90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增

持股份不低于10,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50%），不超过12,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9.00%），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

● 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8月29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捷登零碳因受

到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窗口期的影响，其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内幕信息知情人需注意窗口期

和内幕交易事项，因此导致尚未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 可能存在因政策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8月29日，公司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捷登零碳的《关于增持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捷登零碳（江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捷登零碳持有公司股票12,667,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5%。

3、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捷登零碳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转型发展前景的信心，为推动公司发展战略的落地，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及金额：拟合计增持股份不低于10,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不超过12,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9.00%），增持完成后，捷登零碳将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22,667,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不低于17.00%， 不超过24,667,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18.50%。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捷登零碳将基于对公司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

（六）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6月28日起90个交易日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停

牌事项、窗口期等，增持期限将相应顺延。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8月29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捷登零碳因受到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窗口

期的影响，其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内幕信息知情人需注意窗口期和内幕交易事项，因此导致尚

未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完成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捷登零碳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应对，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捷登零碳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捷登零碳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增持行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4、公司将持续关注捷登零碳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于此后每月披露一次增持计划

的实施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56

公司简称：华菱精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博信 600083 博信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新勇（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舒怡远

电话 0512-68856070 0512-68856070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8号姑苏软件

园B3栋16层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8号姑苏软件

园B3栋16层

电子信箱 600083@boxinholding.com 600083@boxinhold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90,859,714.74 851,473,672.43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105,830.01 -10,415,952.45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290,952.29 142,079,809.54 -7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688,945.96 -11,557,622.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41,343.48 -10,804,677.3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78,495.65 -6,031,481.4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4.7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6 -0.05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6 -0.0503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58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杭州金投承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15.00 34,500,000 0 无

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注1）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9 30,800,094 0 冻结 30,800,094

杭州利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国有法人 4.95 11,385,000 0 无

侯霞 境内自然人 2.39 5,500,000 0 无

范煊 境内自然人 2.22 5,100,000 0 无

刘峰 境内自然人 1.06 2,428,900 0 无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 未知 0.86 1,983,574 979,174 无

王淼 境内自然人 0.69 1,585,800 0 无

罗静 境内自然人 0.54 1,250,500 0 冻结 1,250,500

张文佳 境内自然人 0.50 1,160,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杭州金投承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利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属于一致行动人。 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和罗静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质押及冻结。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083

证券简称：

*ST

博信 公告编号：

2024-069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

日发出书面通知，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31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ST博信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ST博信202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陈旭先生、杨国强先生、谭春云先生已辞去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经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选举沈丽芬女士、薛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杜泽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及董事的专业特长，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公司董事会同

意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

体如下：

1.补选李新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2.补选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3.补选杜泽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

员；

4.补选薛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上述新任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情况不变，补选后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王伟先生、李新勇先生、杜泽学先生，其中王伟先生担任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丙刚先生、杨永民先生、沈丽芬女士，其中刘丙刚先生担任召集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杨永民先生、杜泽学先生、薛小平先生，其中杨永民先生担任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杜泽学先生、刘丙刚先生、李新勇先生，其中杜泽学先生担任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附：新任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李新勇，男，1979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杭州金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总经理。

沈丽芬，女，1983年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杭州金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杭金

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经理。

杜泽学，男，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高级合伙人，汝州市裕隆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财务负责人，成都锦湖长运运输有

限公司董事。

薛小平，男，1966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

事，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专务，苏州市中广录像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市金阊工业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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